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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

2021 年家政服务业发展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方向

推动我省家政服务业向规范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、信息

化、品牌化方向发展,促进中小型家政企业做专做精做深，

充分发挥家政服务业在促进就业、扩大内需、推进产业转型

升级、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二、支持标准

（一）支持对象。在福建省内（不含厦门，下同）依法

登记注册或备案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家政企业及家政服务

员。

（二）支持标准

1.除特别注明外，申请补助的项目期间及各类费用应为

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间发生的（以凭证日

期为准）。

2.近三年无偷漏税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失信行

为记录，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。积极配合商务和财政

部门工作，及时报送各类统计报表和调查问卷。

三、支持金额

本活动补助资金采取项目法预拨各设区市，各设区市凭

省财政厅、省商务厅联合下达的核拨文件，尽快将补助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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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付到相关企业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支持开展岗前健康体检。支持家政企业组织开展

岗前健康体检，对员工制家政企业组织家政服务员开展健康

体检费用给予补助，每人每年最高补助 100 元。

（二）支持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。支持引导家政企业发

展员工制，规范员工制企业内部管理制度。对经认定符合员

工制条件且员工人数在 100人以上的家政企业进行分档次奖

励，其中，100 人（含）以上 200 人以下的，奖励 5 万元；

每增加 100 人，叠加奖励 1 万元；最高奖励 10 万元。

（三）加大商业保险扶持力度。支持家政企业为家政服

务员投保意外伤害保险、职业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，对家政

企业组织家政服务员购买商业保险费用给予补助，每人每年

最高补助 120 元。

（四）支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支持家政企业借助互联

网、移动终端等信息技术，打造“互联网+家政”新模式，

实现线上线下并行发展。对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

30日家政服务网络销售额超过200万元且家政服务总销售额

超过 1000 万元的员工制家政企业，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。

（五）优秀家政员奖励。对职业道德和信用记录良好、

服务技能水平较高、工作业绩突出、用户评价满意度好，能

积极参加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和职业技能竞赛，且为某一雇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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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达一年以上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优秀家政服务员给予

3000 元一次性奖励。此次奖励工种为保姆、保洁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申报格式：申报材料封面应注明“2021 年福建省促进商

贸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、项目具体名称、申报单位名称、

联系人、联系电话”；申报材料必须完整、真实，并按目录

页码顺序装订成册。

基本材料：（1）申请报告：应包括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

和财务状况，项目背景和主要内容，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，

达到或预期达到的目标和效果等；（2）省级促进商贸服务业

发展项目申报表（见附件 12-1）；（3）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

人身份复印件。

依申报项目不同，家政服务业领域项目申报单位在提交

基本材料的同时，还应提交如下相应的项目材料：

1.岗前健康体检补助：家政企业与家政员工签订的劳动

合同或服务协议复印件；员工工资支付流水凭证（连续 6 个

月）复印件；家政企业为家政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相关凭

证复印件（已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均

认可缴纳社会保险费）；岗前健康体检发票复印件；家政企

业和家政员工录入商务部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平台证明（截

图）。

2.员工制家政企业奖励：家政企业与家政员工签订的劳

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复印件、员工工资支付流水凭证（连续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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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）复印件；家政企业为家政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相关

凭证复印件（已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

均认可缴纳社会保险费）；家政企业和家政员工录入商务部

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平台证明（截图）。

3.商业保险补助：家政企业与家政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

或服务协议复印件；员工工资支付流水凭证（连续 6 个月）

复印件；企业为家政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相关凭证复印件

（已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均认可缴

纳社会保险费）；保险公司的保单及发票复印件；家政企业

和家政员工录入商务部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平台证明（截

图）。

4.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奖励：家政企业在自有平台或第三

方平台的交易量、交易额后台截图，网上支付工具提供的交

易额支付证明材料；家政企业家政服务总销售额相关凭证及

专项审计报告；家政企业和家政员工录入商务部家政服务业

信用信息平台证明（截图）。

5.优秀家政员奖励：家政企业与家政员工签订的劳动合

同或服务协议复印件；员工工资支付流水凭证（连续 6 个月）

复印件；家政企业为家政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相关凭证复

印件（已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均认可

缴纳社会保险费）；家政企业和家政员工录入商务部家政服

务业信用信息平台证明（截图）；家政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及相关表彰证书复印件；家政企业对家政员回访记录及雇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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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单复印件；填写《优秀家政员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 12-2）。

六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商务主管部门（以下

简称“各地商务主管部门”）会同财政部门组织家政企业申

报，对家政企业申报的材料进行初审，根据申报要求做好项

目推荐工作，并对申报单位提供的复印件材料与原件进行核

对。“优秀家政员”项目奖励由员工制家政企业按不超过员

工数 5%的比例向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推荐报送，各地市商务

主管部门成立评审小组初审后，将推荐名单报省商务厅审定

奖励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于 2021 年

10 月 15 日前，将推荐项目联合行文上报省商务厅和省财政

厅,家政企业申报的纸质材料送省商务厅 2 份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（三）省商务厅将对各设区市上报的项目进行评审，并

会同省财政厅确定扶持项目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获得补助或奖励的家政企业和家政员工相关信息

均须录入商务部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平台并经商务部审核

通过（审核通过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）；同一个家

政员只能由一家公司申报补助或奖励。

（二）同一项目已获得中央家政服务业专项资金或省级

其他专项资金补助不得重复申报；省级支持的项目如与地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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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政策内容基本一致的，按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，不重复

补助；同一家企业享受各项奖励补助金额累计不得超过 100

万元。

（三）各项目资金均拨付到家政企业。其中，优秀家政

员奖励金由家政企业拨付至获奖个人。

（四）支持家政企业的资金，原则上单家家政企业不低

于 3000 元，低于 3000 元的不予补助。

联系人：省商务厅吴建辉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303786


